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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9E_8D_E6_8E_A7_E8_c28_33713.htm 由于金融控股公司组织

架构复杂,业务种类多,风险属性差异大,因而对金融控股公司

的监管面临着严峻的挑战。美日两国十分重视对金融控股公

司的监管,但在体制框架等方面存在诸多的差异。本文试图比

较分析美国与日本如何构建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体制及其实施

的监管方式,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

。 一、美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实践 美国于1999 年颁布了《

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》,在法律上正式允许成立金融控股公司,

同时该法案对其监管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。 (一) 金融控股公

司监管框架伞型监管。 美国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实行伞状

监管架构,即联邦储备委员会监管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,附属机

构分别由功能监管者监管。如证券业子公司由证券交易委员

会监管.银行业子公司由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货币监理署以及联

邦存款保险公司监管.保险业子公司则由州保险监管者监管。

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目标集中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稳定,以及风

险管理和保持整个集团的资本充足率水平。 (二)具体监管方

式和内容。美国对金融控股公司采取的监管方式及其内容如

下: 1. 资本充足水平。金融控股公司资本充足水平的评估是联

邦储备委员会监管的最核心内容。(1) 基本计算方法。与联合

论坛所推荐的加总方法相一致,金融控股公司对其母公司采取

资本并表方法。 (2)资本约束范围。一般是根据并表后总资产

规模大小来决定,如并表后总资产大于1. 5亿美元的金融控股公

司应受整个控股公司风险资本比率约束. 并表后总资产小于1.



5亿美元的金融控股公司仅仅需受银行监管的约束,除非金融

控股公司从事了高财务杠杆的非银行活动或者金融控股公司

仍欠有公众持有的数目巨大的未偿还债务,仍需按照集团层面

要求加以资本约束。(3)资本评估的补充。除风险资本外,在评

估金融控股公司资本充足水平时,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,包括利

率风险暴露、流动性风险、市场风险、收益、投资与贷款组

合的集中度、资产质量和内控水平等。 2. 对集团内关联交易

的监管。美国《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》明确限制金融控股公

司内部各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,要求各子公司之间的交易必

须建立在商业运作基础上.银行不能向总公司及子公司董事会

成员贷款.对利益相关集团的贷款额度有所限制。银行向证券

公司的贷款比例有限制,而且必须有100%的抵押.超过一定金

额的关联交易,必须经联邦储备委员会审批.金融控股公司每月

向联邦储备委员会上报当期关联交易的全部情况,由联邦储备

委员会判断交易是否合法,并跟踪监督以前的合法交易.金融控

股公司必须阻止各子公司之间有关其客户资信的非公开信息

的交流,以防止利益侵占和不公平竞争。 (三)效率评价。美国

伞型监管体制的主要贡献在于发挥了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监

管角色,同时注重功能监管的重要作用。但是,美国的监管方法

高度依赖于功能监管的作用,主监管者的权利相对有限,这在一

定程度上影响了监管效率。还应看到, 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管

方式是基于以银行为核心的,非银行业务也受到了与银行业务

一样的传统监管。这对金融控股公司是一个很大的额外的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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